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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： 

本案為 68 至 69 年間，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將民眾所涉案件移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

審理，部分被告後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起訴及警總判決。附臺灣警備總司

令部判決書、物品清冊、安和三號計畫執行要點等文件資料。 

 


